
 
 

基隆市動物保護防疫所111年度施政計畫目標與重點 

壹、策略績效目標 

    動物保護防疫相關業務之推廣及執行：動物保護、動物收容管理、畜禽水產動物疾病防

治、獸醫公共衛生、畜產資訊調查暨天然災害查報救助、農牧業安全管理與認證查驗、

加強違法屠宰查緝、野生動物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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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 動物保護防疫

相關業務之推

廣及執行 

一 動物保護 1 統計

數據 
1.委託本市動物醫院辦理犬貓寵

物登記，由本府依寵物登記管

理辦法核發動物醫院代辦費每

件150元，預計辦理寵物登記

2,000件。 

2.由政府每年補助本市飼主至動 

物醫院辦理家犬（貓）及棄犬

（貓）絕育，預計辦理絕育補

助130件。 
3.配合中央法規辦理轄內寵物業         

者查核評鑑，嚴格控管寵物買

賣、減少棄養，預計辦理寵物

業查核評鑑35場次。 

100% 

二 動物收容管理 1 統計

數據 
1.辦理領養代替購買認領養推廣

活動1場次。 

2.收容動物自然死亡率15%以

下，認領養率80%以上，安樂

死率0%。 

3.捕犬隊全面改制動物保護小

隊，隊員均須具備中央認證之

動物保護檢查人員訓練證書，

朝向以動物保護人道救援為主

要業務，以兇惡、罹病、急待

救援之動物為對象，以維護人

畜安全。預計2名隊員完成動

物保護檢查人員訓練。 

100% 



 
 

三 畜禽水產動物

疾病防治 
1 統計

數據 
1.病性鑑定20件以上。 

2.草食動物結核病撿除30隻以

上。 

3.辦理疫情調查10場次以上。 

4.辦理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

5,000隻以上。 

100% 

四 獸醫公共衛生 1 統計

數據 
1.辦理市售動物用藥品抽驗1件

以上。 

2.至畜禽牧場抽驗畜禽血液、毛

髮、乳汁、肉品等樣本檢驗1

件以上。 
3.辦理動物醫院查核15場次。 

100% 

五 畜產資訊調查 1 依補助

計畫進

度完成 

辦理4次畜牧類農情調查及2次養

豬頭數調查，合計6次以上。 
100% 

六 農牧業安全管

理與認證查驗 
1 統計

數據 
1.查核養畜禽場是否達應辦畜牧

場登記規模10場次以上。 

2.查核養畜禽場斃死動物處理情

形10場次以上。 

3.辦理市售及自配戶飼料抽驗10

件以上。 

4.辦理市售有機、CAS 及產銷履

歷農畜產品抽驗20件以上。 

100% 

七 違法屠宰查緝 1 依補助

計畫進

度完成 

辦理違法屠宰聯合查緝20場次以

上。 
100% 

八 
野生動物保育 1 統計

數據 
1.辦理野生動物救傷案件200件

以上。 

2.辦理本市棉花嶼、花瓶嶼野生             

動物保護區巡查業務。 

100% 

 

貳、重要施政計畫 



 
 

類 項 
預算金額 
（ 單 位 ： 千

元） 

重要施政計畫

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畜禽水產動

物保育及疾

病防治 

21,232 (一) 動物保護 1.由本所委託本市動物醫院辦理寵物

登記（每隻植入費300元、登記費已

絕育500元、未絕育1,000元），本府

收取規費後，每件寵物登記給付動

物醫院150元代辦費。 
2.由政府每年補助本市飼主至動物醫

院辦理家犬（貓）及棄犬（貓）絕

育。 

3.配合中央法規辦理轄內寵物業者查

核評鑑，嚴格控管寵物買賣、減少

棄養。 

4.辦理動物保護宣導活動。 

 

(二)動物收容

管理 

1.結合本市各類公私立大型活動設立

攤位辦理認養活動，便利民眾於市

區就近完成認養寵物，提昇本市寵

物銀行認領養率。 

2.添購軟硬體設備，用以改善本市寵

物銀行，提供收容動物舒適安全收

容環境，提昇本市寵物銀行認領養

率。 

3.捕犬隊全面改制動物保護小隊，隊

員均須具備中央認證之動物保護檢

查人員訓練證書，朝向以動物保護

人道救援為主要業務，以兇惡、罹

病、急待救援之動物為捕捉對象，

以維護人畜安全。 

4.委外執行收容動物醫療救援、人道

處理及屍體焚化處理費用。 

 



 
 

類 項 
預算金額 
（ 單 位 ： 千

元） 

重要施政計畫

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三)畜禽水產動

物疾病防治 
1.落實轄內所有飼養豬隻豬瘟疫苗預

防注射工作。 

2.在養母豬日本腦炎及假性狂犬病防

治。 

3.加強水產動物疾病防治及病性鑑

定。 

4.每年進行草食動物口蹄疫疫苗預防

注射工作1次；牛隻流行熱疫苗注射

2次；羊隻羊痘疫苗注射1次；乳

羊、乳牛結核病及布氏桿菌病撿除

各1次。 

5.配合中央禽流感防疫計劃，持續辦

理禽畜禽流感病毒監測工作，防範

禽流感禽傳人。 

6.落實轄內犬貓每年完成1劑狂犬病預

防注射，阻絕狂犬病毒跨物種感

染。 

 

(四) 獸醫公共

衛生 

1.加強動物用藥品管理，取締偽劣動

物用藥品。 

2.辦理畜禽產品藥物殘留監測及畜禽

動物用藥宣導工作，至畜牧場檢驗

受體素、氯黴素、磺胺劑、硝基呋

喃劑代謝物等禁止使用藥物，以維

護消費者安全。 

3.加強自國外入境本國，飼養於本市

動物檢疫追蹤，防範海外惡性傳染

病境外移入。 

4.強化獸醫師（佐）登記、管理，確

保動物福利及減少動物醫療糾紛。 

 

(五) 畜產資訊

調查暨天然災

害查報救助 

為有效掌握本市畜禽產業經營概況、

生產結構變化等情形，為辦理天然災

害救助之參考。每年辦理4次畜禽類農

情調查工作及2次養豬頭數調查工作，

每月辦理一次羊乳及鹿茸產量調查工

作。確實掌握本市家畜禽飼養情形。 

 



 
 

類 項 
預算金額 
（ 單 位 ： 千

元） 

重要施政計畫

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六)農牧業安

全管理與認證

查驗 

1.輔導畜禽飼養戶申請辦理「農業用

地容許做畜牧設施使用」及「畜牧

場登記」。 

2.加強養畜禽場斃死動物處理稽查工

作，至畜禽牧場實施稽查並輔導農

民與化製場簽訂委託化製契約，杜

絕非法流用情事發生。 

3.加強辦理飼料生產與衛生安全監測

工作，至養畜禽場抽驗市售飼料及

自配自用飼料，針對飼料違法添加

受體素、磺胺劑、抗生素等藥物加

強稽查查處。 

4.加強有機畜禽農產品、CAS 優良畜禽

農產品及產銷履歷畜禽農產品稽查

抽驗工作，派員稽查及抽驗本市各

超市商店驗證畜禽農產品，確保消

費者權益。 

 

(七) 違法屠宰

查緝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02年5月14             

日以農防字第1021505025號公告，

自102年5月17日起實施全面禁止活

禽屠宰政策（範圍包含市場）。 

2.本府組成聯合查緝小組針對已列管

市場內及市場外之違法屠宰處所及

民眾檢舉案件依畜牧、動物保護、

環境衛生、水污染、食品衛生、傳

染病防治、違建、土地使用及工商

登記等違規事項辦理聯合查緝。 

 

(八) 野生動物

保育 

1.辦理野生動物保育計畫、棉花嶼及

花瓶嶼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計畫。 

 



 
 

類 項 
預算金額 
（ 單 位 ： 千

元） 

重要施政計畫

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九)動物醫療

救傷 

1.寵物銀行流浪動物容所管理及動物   

醫院啟用後犬貓救傷業務。 

2.委外執行犬貓焚化處理費用。 

3.辦理流浪動物保護、收容及管理工

作。 

4.辦理狂犬病疫苗工作。 

5.辦理動物保護宣導活動。 

6.寵物銀行整建及寵物銀行周邊設施

維護及修繕。 

7.補助寵物登記及寵物絕育、野生動

物收容、救傷事宜。 

 

 


